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担任福建东方

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银星”、“上市公司”或“公司”）2020年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

施细则》”）及《发行监管问答——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引入战略投资

者有关事项的监管要求》（以下简称“《发行监管问答》”）等有关规定，对东方

银星本次非公开发行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

下： 

一、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拟向中庚地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庚集团”）、何珠兴

和林聪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股份发行数量不超过 38,400,000 股，募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2,240.00 万元；其中何珠兴和林聪为上市公司依据《实施细

则》第七条拟引入的战略投资者。 

2020 年 2 月 18 日、2020 年 4 月 10 日，何珠兴、林聪与上市公司分别签署

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和《附条件生效的引进战略投资者暨股份认购

合同》，认购金额、股数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股） 认购金额（万元） 

1 中庚集团 不低于 9,090,910 不低于 10,000.00 

2 何珠兴 21,036,362 23,140.00 

3 林聪 8,272,728 9,100.00 

合计 38,400,000 42,240.00 

何珠兴和林聪与上市公司将通过对接上游资源和扩展供货渠道、推动实现公

司销售业绩的提升、协助上市公司拓展新的市场和贸易品类等方式寻求与上市公

司在发展战略、公司治理、经营业务等层面开展战略合作。 

二、投资者是否符合战略投资者的要求，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投资者合法

权益是否得到有效保护 



（一）投资者符合战略投资者的基本要求 

根据上市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会议文件及公告的预案、上市公司和何

珠兴、林聪作出的说明以及双方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引进战略投资者暨股份认

购合同》等，何珠兴、林聪符合《实施细则》第七条和《发行监管问答》对战略

投资者的基本要求，具体如下： 

（1）何珠兴、林聪在煤炭行业拥有较强的战略性资源 

何珠兴为产业投资人，与煤炭开采、煤制品制造等行业企业有良好的渠道资

源关系，并长期从事煤炭等煤化工产品，以及原油、汽油、煤油等石油化工产品，

建材、化肥等大宗商品的批发，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上游资源和渠道。林聪为

产业投资人，与煤炭开采、煤制品制造等行业企业有良好的渠道资源关系，具有

丰富的行业经验、上游资源和渠道。 

何珠兴、林聪在大宗商品供应链管理行业内具有较好的煤矿资源关系，双方

合作具备良好的资源互补效应；何珠兴、林聪作为战略投资者为公司提供直接的

煤矿上游资源，也将为公司扩大销售规模、不断积累和挖掘规模效应带来帮助；

双方的战略合作能在合作共赢的前提下，协助上市公司壮大上游煤矿资源渠道储

备，降低精准匹配下游客户需求时的信息搜集成本，提升上市公司的业务稳定性

和盈利水平。 

（2）何珠兴、林聪与上市公司在发展战略、公司治理和经营业务层面开展

合作，合作领域和合作目标较为明确具体，与上市公司谋求双方协调互补的长

期共同战略利益 

何珠兴、林聪与上市公司的合作方式具体如下： 

（1）发展战略层面 

何珠兴、林聪在煤炭等大宗商品领域具备深厚的资源渠道关系，认可东方银

星发展大宗商品贸易供应链管理主业的战略，同时看好大宗商品供应链管理行业

的未来发展前景，有意愿、有能力提供上游煤矿资源，协助上市公司扩大业务战

略储备，推动东方银星进一步壮大规模，在大宗商品供应链的广度和深度上帮助

上市公司进行拓展，致力于将东方银星打造成为治理规范、公司质量良好、行业

竞争力较强的优质上市公司，从根本上保障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切身利

益。 



（2）公司治理层面 

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上限 38,400,000 股测算，何珠兴在本次非公开

发行完成后将持有发行人 21,036,362 股股份，占发行后股本的比例为 12.64%，

成为发行人第二大股东和关联自然人；林聪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将持有发行

人 8,272,728 股股份，占发行后股本的比例为 4.97%。自何珠兴、林聪认购的股

份交割日之日起，何珠兴、林聪将依法行使表决权、提案权等相关股东权利，积

极参与上市公司治理；各方同意，何珠兴、林聪将各向上市公司提名一名董事候

选人，经上市公司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后担任公司董事，并具体参与东方银星的

经营管理，协助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进行决策，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保障公司

利益最大化，维护全体股东权益。 

（3）经营业务层面 

何珠兴、林聪将利用多年的投资和经营企业的经验，充分利用掌握的资源，

积极寻求处于上市公司上游资源渠道企业，积极协助公司对接渠道并做大做强主

营业务、拓展市场，以期获取上游资源和潜在业务机会。具体来说，何珠兴、林

聪分别协助上游资源方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鸿润煤业有限公司、山西煤炭运销

集团猫儿沟煤业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另行签订具体的采购合同，推动实现上市公

司销售业绩的大幅提升。 

何珠兴、林聪与上市公司的合作领域和合作目标具体如下： 

（1）对接上游资源和扩展供货渠道：何珠兴、林聪将帮助上市公司扩展供

货渠道，包括将其具有良好关系的上游煤矿企业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鸿润煤业

有限公司、山西煤炭运销集团猫儿沟煤业有限公司对接给上市公司作为稳定的供

货渠道，建立战略性的合作关系，上游资源企业在同等市场条件下优先保障向上

市公司的供货；上市公司可在业务机会开发中提及或合理利用战略投资者提供的

上游煤矿企业资源，借此开发高质量、稳定的下游客户。 

（2）推动实现公司销售业绩的提升：何珠兴、林聪协助上市公司将供货渠

道扩展后，将有利于上市公司销售规模的稳步扩大，提升公司销售业绩；同时上

市公司的大宗商品供应链管理业务也能直接对接上游矿产开采商和下游最终客

户，减少贸易中间环节，有利于盈利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具体如下： 

①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毕当年，何珠兴协助上市公司与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



鸿润煤业有限公司完成实现首笔实际订单的目标；自发行完毕当年起的下一个年

度开始的三个完整会计年度，保障上市公司与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鸿润煤业有

限公司每年分别完成不少于 2 亿元、4 亿元、6 亿元的业务量。 

②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毕当年，林聪协助上市公司与山西煤炭运销集团猫儿沟

煤业有限公司完成实现首笔实际订单的目标；自发行完毕当年起的下一个年度开

始的三个完整会计年度，保障上市公司与山西煤炭运销集团猫儿沟煤业有限公司

每年分别完成不少于 2 亿元、3 亿元、4 亿元的业务量。 

（3）协助上市公司拓展新的市场和贸易品类：在战略投资者的产业投资、

行业资源关系所及范围内，如有上市公司感兴趣的业务品类，何珠兴、林聪将帮

助上市公司对接业务机会。 

上市公司将与何珠兴、林聪协助对接的相关行业上游资源方签署具体的业务

协议进行固定，并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对相关业务开展的具体定价、交货、付

款条件等做出符合各方利益的合理约定。何珠兴、林聪协助上市公司和相关行业

上游资源方在《附条件生效的引进战略投资者暨股份认购合同》签署后的 3 个月

内完成具体业务协议的签署。 

综上所述，何珠兴、林聪与上市公司在发展战略、公司治理和经营业务层面

开展合作，合作领域和合作目标较为明确具体，与上市公司谋求双方协调互补的

长期共同战略利益。 

（3）何珠兴、林聪愿意长期持有上市公司较大比例股份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上限 38,400,000 股测

算，何珠兴将持有发行人 21,036,362 股股份，占发行后股本的比例为 12.64%，

成为发行人第二大股东和关联自然人；林聪将持有发行人 8,272,728 股股份，占

发行后股本的比例为 4.97%。何珠兴、林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锁定期为 18

个月，期限较长，且何珠兴、林聪拟长期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暂未考虑未来的退

出计划。 

（4）何珠兴、林聪拟长期与上市公司合作 

何珠兴、林聪与上市公司合作期限为三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计算。合作

期满，除非一方以书面形式提前三十日通知对方不再续签，则本协议自动延续一

年。合作期满时点如不再续期，不影响已经正式合作的具体项目的持续开展。 



（5）何珠兴、林聪有能力履行股东职责并拟参与上市公司治理  

何珠兴、林聪两位战略投资者长期以公司负责人的身份从事具体业务经营，

年富力强，具备较为丰富的公司治理和业务管理经验，愿意为上市公司长期的战

略发展提供帮助。 

自何珠兴、林聪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交割日之日起，何珠兴、林聪将依法行

使表决权、提案权等相关股东权利，积极参与上市公司治理；何珠兴、林聪将向

上市公司提名一名董事候选人，经上市公司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后担任公司董

事，并具体参与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协助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进行决策，提升

公司的治理水平，保障公司利益最大化，维护全体股东权益。 

（6）何珠兴、林聪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何珠兴、林聪有良好的诚信记录，最近三年不存在

受上市公司到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7）本次战略合作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提升上市公

司盈利能力和上市公司销售业绩，从根本上保障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切

身利益 

何珠兴、林聪在煤炭等大宗商品领域具备深厚的资源渠道关系，对行业发展

方向具有一定的战略预判能力，认可东方银星发展大宗商品贸易供应链管理主业

的战略，同时看好大宗商品供应链管理行业的未来发展前景，有意愿、有能力提

供上游煤矿渠道资源，协助上市公司扩大业务战略储备，推动东方银星进一步壮

大规模，在大宗商品供应链的广度和深度上帮助上市公司进行拓展，致力于将东

方银星打造成为治理规范、公司质量良好、行业竞争力较强的优质上市公司，从

根本上保障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切身利益。 

根据上市公司与何珠兴、林聪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引进战略投资者暨股份

认购合同》：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毕当年，何珠兴协助上市公司与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鸿

润煤业有限公司完成实现首笔实际订单的目标；自发行完毕当年起的下一个年度

开始的三个完整会计年度，保障上市公司与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鸿润煤业有限

公司每年分别完成不少于 2 亿元、4 亿元、6 亿元的业务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毕当年，林聪协助上市公司与山西煤炭运销集团猫儿沟煤



业有限公司完成实现首笔实际订单的目标；自发行完毕当年起的下一个年度开始

的三个完整会计年度，保障上市公司与山西煤炭运销集团猫儿沟煤业有限公司每

年分别完成不少于 2 亿元、3 亿元、4 亿元的业务量。 

综上所述，本次引入的战略投资者能够为上市公司提供迫切需要的煤矿资源

等上游的战略资源储备，对未来销售业绩的提升具有具体量化目标，有利于增强

上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上市公司销售业绩，从

根本上保障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切身利益。 

（二）上市公司已与投资者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战略合作协议，作出了

切实可行的战略合作安排 

为进一步细化及明确双方的战略合作，上市公司与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分别

与何珠兴、林聪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引进战略投资者暨股份认购合同》，就战略

投资者具备的优势及其与上市公司的协同效应、双方的合作领域、合作方式、合

作领域和合作目标、合作期限、认购数量、定价依据、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安排、

战略投资者持股期限及未来退出安排以及违约责任等战略合作事项进行了约定。 

上述签署的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已作出切实可行的战略合作安排。 

（三）上市公司本次引入战略投资者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上市公司本次引入战略投资者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如下： 

1、2020 年 2 月 18 日，上市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七届

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等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的议案，向战略投资者何珠兴、林聪非公开发

行股票。2020 年 3 月 5 日，上市公司召开了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前述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的议案。 

2、根据证监会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发布的《监管问答》等法律法规和规章

制度的要求，上市公司对本次引入战略投资者进行了进一步的确认： 

（1）2020 年 4 月 10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七

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引入战略投资者何珠兴并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引进战略投资者暨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关于引入战略投资者林聪

并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引进战略投资者暨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等议案，同意

引入何珠兴、林聪作为战略投资者，并与何珠兴、林聪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引进

战略投资者暨股份认购合同》。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引入战略投资者与公司业务具备良好的资源互补性，

双方在战略合作上具有良好的协同效应，本次引入的战略投资者林聪符合《监管

问答》以及《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认定条件，符合公司

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和盈利能力的提升，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和

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不存在借引入战略投资者认购股份名义损害公司和中

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非公开发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事项发表事前认

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引入何珠兴、林聪作为战略投资者并与何珠兴、林

聪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引进战略投资者暨股份认购合同》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2）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对

引入战略投资者相关议案作出决议时就每名战略投资者单独表决，且经出席会议

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已单独计票

并披露。 

3、按照《发行监管问答》的要求，上市公司已在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中充分

披露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目的、商业合理性、募集资金使用安排、战略投资者

的基本情况、穿透披露股权或投资者结构、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

容等。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投资者何珠兴、林聪符

合战略投资者的要求，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有效保护。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借战略投资者入股名义损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

情形 

上市公司与何珠兴、林聪已签署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附条件生效的引进战

略投资者暨股份认购合同》；且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及引入战略投资者事项

已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内部决策程序。 

上市公司本次拟引入的战略投资者何珠兴、林聪产业投资人，与煤炭开采、

煤制品制造等行业企业有良好的渠道资源关系，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上游资源

和渠道。通过引入何珠兴、林聪作为战略投资者，发挥双方的协同效应，在紧紧



围绕煤炭、焦炭等煤化工大宗商品做大做强供应链管理业务的基础上，积极拓展

品类到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同时提升企业治理和业务管理水平，帮

助上市公司降本增效，提升上市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促进上市公司做大做强，符

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四、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是否存在向发行对象

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或者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

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根据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与发行对象出具的承诺：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不存在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

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的情形；除了控股股东中庚集团本身为发行对象之一的

情形外，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

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引入的战略投资者何珠兴、林聪符合《实

施细则》第七条和《发行监管问答》对战略投资者的基本要求。 

（2）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引入何珠兴、林聪作为战略投资者，不存

在上市公司借战略投资者入股名义损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 

（3）发行人已就本次引入战略投资者事项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内部决策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相关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且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已签署《附

条件生效的引进战略投资者暨股份认购合同》就战略合作事项进行约定，上市公

司利益和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有效保护。 

（4）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不存在向发行对象作

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的情形；除了控股股东中庚集团本身为发行

对象之一的情形外，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不存在直接

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民生证券关于东方银星引入战略投资者事项的核查意见
	20200427163911

